
引 言

中国有一句老话：民以食为天。对于人口

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个

大问题。吃饭离不开粮油，粮油的生产离不开

土地。中国国土广袤，但是人均耕地很少。据

万

，每个农民均耕地

年底的统计，全国耕地面积为

亩，仅占国土面积的

亩，仅为世界平均占有量的为 ，相当

，苏联的，美国的 ，法

，印度的

于加拿大的

国的 。由于中国是这样一个耕

地有限的农业大国，所以耕地如何分配？归谁

占有？历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问题。

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居主导地位的是

封建土地所有制。即不事耕作的少数地主占有

大量土地；以耕作为生的多数农民却很少甚至

年

没有土地，被迫租地耕种，向地主交纳高额地

月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材料，租。根据

全国土地改革以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见



主、富农占有耕地总数的 以上，而占全

这项统计表明，占全国农户不到 的地

下表。

全国土地改革前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

国农户 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

，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所占耕地

为贫雇农的数十倍。

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关系是封建土地制度的

基础，但还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特有的。在

土地私有的制度下，土地占有畸多畸少普遍存

在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另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地

主使用土地的方式。世界上各个国家由于历史

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地主利用土地的方式各

不相同。如在 世纪 年代以前，普鲁士的

地主大多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所有的大片

土地，他们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地主；英国的地

主多把所有土地租给资本家去经营，在资本家



全国地主所有的土地，大约只有

获平均利润的基础上收取地租，他们是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收租地主；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许

多地主利用半强制的负债劳役来经营土地，是

半封建的经营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中国农

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是土地可以买卖

或土地的商品化，但是土地商品化并没有变更

土地与直接生产劳动者结合的方式，没有改变

土地占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封建剥削关

系。地主不从事主要农业劳动，多数地主也不

经营土地。他们把土地分割开来，出租给无地

世纪

少地的农民耕种，靠收取地租营利，寄生于土

年代的大量调查报告推算，地。据

留着自

己经营，其他部分都是分割开来租给佃农耕

种。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其出租土地的比重

也越高。即使在地主经营的少数土地上，封建

地主雇佣农民耕种，与农业资本家雇佣农业工

人耕种也有所不同：后者之间是单纯的资本雇

佣关系，前者之间则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雇工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有一些雇佣形

式本身就是封建性的。如“典当雇佣”、“娶妻

成家雇佣”、“养老雇佣”、“债务雇佣”、“近似

租佃关系的雇佣”等等。在封建土地关系中，

农业劳动者受着土地债务及宗法关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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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由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工资的自由劳

动者。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封建地主

占有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居于各阶层之首位。对

主要生产资料的这种占有关系和使用关系，决

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诸种土地占有方式和使

用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它表现为封建土地所

有制对其他土地占有方式的支配关系，以及地

主阶级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和政治生

活中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受到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制度的保护而顽固地持续着。



一　　封建土地制度

为什么必须废除？

残酷的经济剥削

在 年之前的中国农村，一方面，占

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无地少地农民不得不租种

地主的土地，承受地主的剥削；另一方面，地

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数位一体的农村社

会体制，以及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

则使得所有农民都得承受经济、政治各方面的

压迫和剥削。当时的民谣集中概括了这种社会

状况：“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

农民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

地租剥削　　　　封建地租与资本主义地租比

较，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地租率高。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资本家租赁地主的土地

是为了获得利润，他们将平均利润以上的部分



县的调查，实物地租占

以上，

交付地租，而封建制度下无地少地的农民租佃

地主的土地是为了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他

们租种土地是一种“在贫困威胁下的交易”。

因此，他们所交付的地租，相当于全部剩余劳

动的产物；在地少人多、地价上涨的条件下，

农民为了租到土地，所交的地租甚至包括一部

分必要劳动。农民租种土地所得交租后往往还

不够一家人的起码口粮。土地改革以前，中国

农村地租租额占产量的比重普遍在

，甚至更高。有些地方达到

年中央农业

地租的形态一般包括实物地租、货币地租

和劳役地租。在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中占

支配地位的是实物地租。如

实验所对 省

个省的

。在那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或经济作物

区，货币地租的比重比较高。据对

调查统计，货币地租的地租率虽比实物地租略

低一些，但是佃农为了交纳货币形态的地租，

必须出卖农产品或借钱，因此不得不受商人和

高利贷者剥削。几重剥削加在一起，其租率与

实物地租不相上下。在江西、湖北、江苏等

地，货币地租本身即高于实物地租。货币地租

还往往是预租，提前一年交付，农民一般为此

要借高利贷，加息后的钱租，比谷租还高。劳



约相当于地价的 到

村的调查，有省

务地租的形态仍在各地普遍存在着。据

年对 的佃户在

契约上规定或根据习惯，每年必须为地主无偿

劳动若干日。许多地方虽无明文规定，但婚丧

年节时佃户无偿为地主服役，以及平时为地主

赶车、抬轿、挑担、修房、挖沟、运货、春

米、晒谷、担水、做饭、看孩子等做种种杂

务，以至佃户妻媳为地主无偿做女佣等都很普

遍。

佃农还要普遍承受押租、预租等额外负

担。押租、预租即佃农为租种土地预付押金或

预交租额，作为交纳地租的保证。押租一般大

预租提前交纳的

时间和数额各地不等，时间由提前几个月至数

年，数额从数元至全年租额。佃农为了交纳押

租和预租，往往去借高利贷，或者把所欠的押

租和预租作为拖欠地主的债务，每年加纳几十

斤的利谷。地主就这样使地租的数量明显增加

了。此外，地主还用小亩（不足一亩）出租，

大斗（超过一斗算一斗）收租；收取包括鸡、

鸭、酒、肉供奉和年节“馈赠”等附加租，进

一步剥削佃农。据各地调查，额外剥削的名目

达十几种到几十种之多。

佃农在一般情形下并不终生束缚于某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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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从租佃期限看，按年租佃、不定期租

佃、短期租佃占绝大多数，长期佃户只是少

数。永佃制下的佃户，可以出卖转让永佃权。

但种种有期租佃又使地主有随时夺佃的权利，

当佃农在原有比较贫瘠的租地上追加投资改良

土壤提高土地生产率后，地主可随时收回土地

增租转佃。“夺佃”成为地主挟制佃农，使其

依附于地主的武器，也是一种超经济强制的权

利。由于工商业发展极其迟缓，一般农民除种

田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势孤力单，惧怕地主

收回租田，只好承受着重重剥削，以维护租佃

关系。

雇佣剥削　　　　旧中国农村中比较常见的雇佣

形式有：典当雇佣、娶妻养老雇佣、债务雇

佣、以工抵租雇佣、带地雇佣、帮工佃租雇

佣，以及自由的工资劳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的雇佣劳动。其中前六种雇佣形式中，农业劳

动者尚未摆脱土地、债务以及宗法关系束缚，

大部分雇佣关系中雇工出卖的不仅是他们的劳

动力，而且包括一部分人身自由。后两种雇佣

关系中，自由的工资劳动具备了成为资本主义

性质雇佣劳动条件，但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

为数很少，这种雇佣关系大部分为短工，存在

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元到工工资平均为

世纪

年的调查，雇农，包括长工和短据

。其中短工数量比长工约占农村人口的

工多得多。雇农的工资形式或劳动报酬取决于

雇佣劳动的形式。如娶妻雇佣，多年辛劳换得

一个妻子；养老雇佣的报酬是雇工丧失劳动力

以后生养死丧；债务雇佣则是抵偿债务；以工

抵租是换得小块土地使用权；带地雇佣是获得

耕畜的使用权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

动工资形式有实物和货币两种，按时间分为年

工、月工、日工三种，日工最普遍，年工次

年代的调查，年之，月工最少。据

元到 元到

元，月工平均

元，日工平均为为

元。雇农工资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失去

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加，而城市工商业不发展，

他们寻找不到生活出路，地主和富农利用他们

失业和破产的困境，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随

着破产农民日益增加，雇工的工资还呈现下降

趋势。雇农不仅工资低下，而且受雇佣期间劳

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待遇极差。雇农

多是不能建立家室的单身农业劳动者，他们的

境遇比佃农更坏。

重利盘剥　　　　由于个体经济生活规模极其狭

小，应付天灾人祸、经济动荡的能力弱小，农



的高利贷。民国政府曾于

以上的农民是

民被高租重税所迫，非饮鸩止渴地借高利贷不

可。因此，占农村总人口

旧中国债务的主要承担者。另一方面，由于资

本主义金融业和商业在农村微乎其微，占据土

地的封建地主成了农村的主要债权人。因此，

收租放债一向是中国地主操纵娴熟的两条生财

之道。

旧中国农村的借贷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借贷有根本区别。借贷双方的社会地位是不

平等的，债务人借债的目的不是为投资扩充

企业获得利润，而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生命的

延续，他们需要以血汗土地甚至妻儿、性命

来偿还高额利息和债务，这是一种封建性质

率不得超过

年规定借贷利

。但是农村实际借贷利率普

省农村现金以上。据 年对遍在

借贷的调查，各省借贷月利最高者达

（陕西），最低者

，即年利

（河北），各省平均

。上述统计尚未包括

借贷期限短、攫取复利（所谓“利滚利”）及

其他种种变换手法提高利息的情形。实际利

息还要更高。

高利贷是地主掠夺农民土地的重要手段，

因为这比直接买地更有利，抵押土地的价格



年到嫁负担。从

要比直接购地低得多，由于农民没有文化，

债主还可以在契约账目上进行欺骗讹诈。因

此，农民陷入破产、流浪的悲惨境地大部分

同借高利贷关联着。在收获季节，债主差人

挑着箩筐上门逼债，无粮还债者被迫卖妻鬻

子，直至出卖土地，背井离乡。高利贷者再

将所得土地出租给失去土地的农民，使得农

民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和生活，从而进

一步激化了封建制度下地权和农民相分离的

基本矛盾。

沉重的赋税　　　　在旧中国的财政收入中，

由于工商业发展受阻，工商税有限，关税、

盐税又长期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因此田赋

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成分。农民不仅

要承担官僚机构的庞大开支，还承受着帝国

主义的勒索和掠夺，特别是长期的军阀混战，

所需的巨额军费最后都转嫁到农民头上，使

赋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征收制度

的腐败混乱，使农村中每一种赋税的征收过

程都伴随着浮收、中饱和勒索，大地主与官

吏、豪绅上下勾结，作恶舞弊、额外浮收、

任意勒索、贪污中饱；地主把自己的熟田报

成荒田，把农民的荒田报做熟田，向农民转

年，全国各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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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反动政府征收如此

以上。赋普遍增长了

年的江苏、湖南、湖北、河南

除了田赋正税以外，各地还征收田赋附

加税，附加税大部分一倍甚至数倍于正税，

最高者如

等省的部分县，甚至超过正税达千倍以上。

年已征收

为了筹措军费，政府还预征田赋。最突出

的为四川省各县， 年以后的

田赋了。

田赋和附加的数量至少占农民收入的

，普遍在

沉重的田赋却将大部财政开支用于内战军费，

取之于民，又加害于民。

除了田赋之外，农民还要负担种种苛捐

杂税，如盐税、契税、牙税、屠宰税、猪捐、

牛捐、鲜茧捐、清乡费、警备费、自卫捐、

学捐以及疯人口粮费、旧式农会费和团警教

练费等。这些捐税重重叠叠，一征再征。农

民还遭受历届政府强迫借款、滥发纸币、通

货膨胀等变相赋税的盘剥。在通货膨胀期间，

农产品价格比工业品价格上涨得慢，扩大了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实际收入下

降。而且农民获得市场信息慢，货币贬值中

损失最大。军阀混战使战争区域房屋倒塌，

耕地荒芜，使非战区域农民的兵差负担也远



残暴的政治压迫

远超过田赋。

封建地主不仅从经济上剥削农民，而且借

助封建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封建传统意识

形态，对佃户和贫苦农民实施暴力统治和压

迫。

旧中国地主一般不享有行政管辖权和司法

裁判权，但许多地主是各级政府的官僚，政权

为各地地主操纵和控制，是代表地主利益的。

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保甲制就规定了地主与佃户

之间的连坐关系，地主有监督管束佃户的责任

和权利。地主与佃户在法律上没有隶属和依附

关系，但在宗法关系和传统习惯上地主对佃户

仍有主子和家长的权利，可以任意打骂和处

罚，地主或直接使用暴力或勾结官府强行逼租

的事例屡见不鲜。在租重利高的情况下，农民

在正常年景交租还债都很困难，倘遇天灾人

祸，往往倾家荡产也难清付租债。地主、高利

贷者普遍与官府勾结，逼租逼债。如江苏省有

追租局，由警署成员充任委员，有押租所，地

主从县警察署领取空白拘票，可以随时拘捕佃

户。警察受地主驱使，可以对被捕农民滥施肉



直接被杀害

刑。浙江的地主勾结政府追逼拷打未交清地租

的佃户，甚至处死。各地的地主利用保甲制派

兵催租催债，关押交不起租还不起债的农民；

还普遍借保甲势力抓农民当壮丁，趁机敲诈勒

索，许多农民年年被抽丁，最后拿不出钱只好

卖房卖地。

大的恶霸地主不仅勾结官府，而且拥有武

装，自立法律，私设公堂、监狱。对那些欠租

欠债或对地主的欺压稍有不满的农民，恶霸地

主或当场枪杀，或私自拘捕、关押，施以酷

刑，折磨致死。如四川成都县仁义乡恶霸地主

刘熙黎拥有长短枪 支，卡宾枪三四十支，

轻重机枪六七挺，用各种办法掠夺和压榨农

民；四川大邑县恶霸地主刘元琮有一百多支

枪，关押过农民数百人，用刑、吊打过百余

人；江苏灌云县大地主私设的法庭上刑具、门

丁林立，佃农纳租稍迟，应差稍晚就被施刑，

最轻五十大板，重者处死；仅据江苏吴江县震

泽区的统计，土改前农民受迫害的情况为：被

人；被打者抓坐牢者

人，其中打死

人；被害致死

人，坐牢致死者

人。

人；被霸占蹂躏的妇女

被迫出卖子女者

封建大地主还普遍横行乡里，欺诈霸占农

人，

人，



农民贫困破产

民的土地、房屋、财产。他们不仅统治着自己

的佃户、债户，而且对周围的农民实施淫威，

霸占他们的田地财产，侮辱他们的人格，蹂躏

他们的妻女，直至“揭锅锁门”，置农民于无

家可归的绝境。

世纪

在地主、官僚买办政权和帝国主义的重重

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为维护本人及家庭生活

的社会产品已所剩无几，再加上苛捐杂税以及

天灾人祸，农民的生活很难维持。据

年代对 省 县

的农民全年收入在

多户农民的调查，

元以下，扣除上述

庭生活的费用还不到

剥削和基本的生产费用，每个农户全年用做家

元。这远远低于起码

的生活标准。因此，吃糠咽菜，衣不蔽体，是

正常年景农民的一般生活情况，如遇灾年则有

大 批 农民 饿 死 。 据 统计 ， 仅

年中，全国因灾死

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贫

年这

亡的人口为

苦农民。

大量农民在各种巧取豪夺下失掉了土地，

而且土改前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据国民



，有年青人离乡的农

贫苦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往往债台高

筑，将耕畜、农具一一抵当，最后连租地耕种

的能力也丧失殆尽，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

生。这种现象在土改前的农村日趋严重。据

省的调查，在年对 万个农户中，

全家离村的户数占

户占 。七七事变以后，农村经济受到帝

国主义的掠夺和战争的摧残，更加疲弱，大量

万年仅甘肃一省即有灾民逃亡异地。

人逃亡他乡。

工业化是近现代各国经济从落后走向发达

工业化举步维艰

）：化的趋势见下表（

省农民无地（中华年鉴）的数字（

）和党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工场

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它意味着以机器生产

代替手工劳动，以机器大工业改造农业和国民

经济的其他部门，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

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是同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明朝中叶成化年间（

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手工业部门已经

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在中国封建

土地制度下，自然经济基础十分牢固，加之在

此基础上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等特殊的经

济政治条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关系产生得十

分缓慢，直到

手工业还没有发展到大机器工业。鸦片战争以

后，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

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侵略者

维护乡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培植为其服务的买

办资本和官僚资本，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工业资金紧

缺，市场不足，科技落后，对外国资本主义经

济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

发展，仍远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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